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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全文
	总经理及管理者代表发生变化，职责重新分配；
	技术部
	
	
	


1  目的
为了维护中泽研及客户的利益，保障认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认可规范要求，特制订本程序。
2. 适用范围
本文件适用于中泽研开展管理体系认证中涉及保密管理的所有活动和过程。
3  职责
3.1 综合部负责对本程序实施编制、更改、监控的归口管理；
3.2 各部门负责人对所辖范围内的保密性工作负责；对本部门保密性进行控制；
3.3 各岗位人员对其涉及的保密性的工作负责；
3.4 综合部负责对违反保密性事宜进行调查及处理；
3.5 总经理负责对相关违反保密性处罚的批准。
4  保密措施
4.1 有关保密性承诺
4.1.1 中泽研对在认证过程中获得的有关申请方或已认证组织的商业、技术等信息负有保密责任，对认证工作过程中获得的有关申请方或获证组织的信息予以保密；
4.1.2  中泽研所有与认证有关的人员，包括公正性委员会委员、管理人员、审核员、技术专家或其他参与认证活动的人员均与中泽研签订保密协议。
4.2 中泽研所有与认证有关的人员均应严格遵守公司相关保密规定及要求，对从事认证活动时获得或产生的所有保密信息予以保密。确保在没有客户书面同意的情况下不泄露给第三方。当法律要求将保密信息提供给第三方时，经中泽研批准后将拟提供的信息通知有关客户或个人。
4.3 中泽研将拟对公众公开的信息提前告知客户（客户自己公开的信息除外）。中泽研各级管理人员和审核人员应严格遵守以下保密要求：
a）不向他人泄露客户的技术和商业秘密；
b）不侵占或窃取客户的技术和商业秘密资料；
c）不向无关人员谈论客户的审核工作情况或透露审核结果；
d）不对外泄露中泽研的内部工作情况。
4.4 综合部严格管理客户档案，无关人员不得随意借阅和查阅档案资料。被审核方的信息在没有其书面同意的情况下，任何人不得透露给第三方，确需将信息提供给第三方时，须经中泽研总经理书面批准并通知受审核方。
4.5从其他来源（如投诉人、监管机构）获得的关于客户的信息，按保密信息处理。因工作需要需接触保密信息的人员，综合部组织相关人员签订书面保密协议。
4.6 保密要求
4.6.1 凡中泽研专职、兼职工作人员，必须对所有非公开性文件、资料和信息保密。未经中泽研相关领导批准，不得私自复印、抄录、借阅、发放和保存；
4.6.2 审核部委托审核组长向受审核方提交审核组成员签字的《公正性声明保密承诺》，并随审核资料留存在审核案卷中。任何人未经中泽研书面许可不得在任何场合，以任何形式索要、复印、抄录和保存被审核方非公开性文件、资料和信息，包括受审核方审核中的信息；
4.6.3禁止在私人交往或通信中透露公司非公开性文件、资料和信息，禁止在公共场所谈论公司非公开性文件、资料和信息；
4.6.4一旦发现中泽研非公开性文件、资料和信息已经泄露或者可能泄露时，应当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并及时通报总经理；
4.6.5每当项目任务结束后，各业务部门应将该项目的资料文件以及电子版内容交由综合部统一转移存盘和归档；全部审核资料与记录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归档；
4.6.6属于需保密的电子文件由综合部统一保存至专用移动存储设备加密保存，原存储人应将文件及时从个人电脑中删除；
4.6.7采用电脑技术存储、处理、传递的保密资料，不得未经总经理批准，私自获取、复制、摘抄、收发、传递和外出携带；
4.6.8每位员工均需保密本业务领域的信息，不得泄露；与本人业务无关的人员不得打听和窃取。
4.7 处罚规定
4.7.1员工出现下列行为之一，应予以警告，并扣罚50元以上500元以下工资。
4.7.1.1泄露公司非公开性文件、资料和信息，尚未造成严重后果或经济损失的；
4.7.1.2已泄露公司非公开性文件、资料和信息但采取补救措施的。
4.7.2员工出现下列行为之一者，除按照保密协议规定内的条款进行处罚外，应予以辞退并酌情赔偿经济损失直至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4.7.2.1 故意或过失泄露中泽研非公开性文件、资料和信息，造成严重后果或重大经济损失的；
4.7.2.2为他人窃取、刺探、被他人收买或违反规定提供中泽研非公开性文件、资料和信息或利用职权强制他人违反规定的。
4.7.3发现失密、泄密现象、要及时报告。对失密、泄密者，给1000-5000元的罚款。视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包括解除劳动合同；造成中泽研严重损失的，送有关机关进行处理。
5.相关记录

《公正性声明保密承诺》
《公正性与保密协议》

